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 9 时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及议案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
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九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九人。 本次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会议由董事长关玉秀女士召集，经与会董事通讯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申请银行授信有利于满足授信子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被担保人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
可控制范围之内。

同意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000 万元， 并由公司在
其授信额度内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详情如下：

1.授信情况

序号 授信银行名称 授信主体 授信额度
（万元） 授信期限

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
群力支行

黑龙江葵花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10,000 1年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河
西支行

葵花药业集团（衡水）得
菲尔有限公司 10,000 2年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冀州支
行

葵花药业集团(冀州)有
限公司 5,000 2年

合计 25,000 ---

2.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

序号 被担保人 担保额度（万元） 担保期限 担保形式

1 黑龙江葵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1年 连带责任担保

2 葵花药业集团（衡水）得菲尔有限
公司 10,000.00 2年 连带责任担保

3 葵花药业集团(冀州)有限公司 5,000.00 2年 连带责任担保

合计 25,000.00 - -

上述授信额度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申
请授信之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需求决定。 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公
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在授信、担保额度及期限内，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全权

代表子公司签署上述综合授信及有关担保事项的各项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授
信、借款、融资、担保等有关的申请书、合同、协议等文件）。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
备查文件：
1、《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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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为满足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子公司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000 万元， 并由公司在其授信额度内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

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针对本次授信及担保事项公告如下：
一、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具体情况

序号 授信银行名称 授信主体 授信额度
（万元） 授信期限

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
群力支行

黑龙江葵花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10,000 1年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河
西支行

葵花药业集团（衡水）得
菲尔有限公司 10,000 2年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冀州支
行

葵花药业集团(冀州)有
限公司 5,000 2年

合计 25,000 ---

二、本次授信额度内，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
序号 被担保人 担保额度（万元） 担保期限 担保形式

1 黑龙江葵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1年 连带责任担保

2 葵花药业集团（衡水）得菲尔有限
公司 10,000.00 2年 连带责任担保

3 葵花药业集团(冀州)有限公司 5,000.00 2年 连带责任担保

合计 25,000.00 - -

上述授信额度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申
请授信之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需求决定。 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公
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黑龙江葵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黑龙江葵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五常镇亚臣大街 27� 号
3、法定代表人：关彦玲
4、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5、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 99.9%，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葵花药业集团医药有限公

司持股 0.1%
6、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7、经营范围：生产胶囊剂、软膏剂、栓剂、丸剂(蜜丸、水丸、浓缩丸、水蜜丸 )、颗

粒剂、合剂(口服液)、片剂、散剂、滴丸剂、中药提取、软胶囊剂(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
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8、成立日期：1998.06.05
9、财务数据：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单体），资产总额为 100,056.56 万元，负债总

额为 46,549.38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53,507.18 万元， 营业收入为
114,858.67 万元， 利润总额为 32,733.92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7,691.44 万元。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单体），资产总额为 83,632.84 万元，负债总
额为 37,731.64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45,901.20 万元， 营业收入为
58,795.19 万元， 利润总额为 14,614.45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2,394.02 万元。

（二）葵花药业集团（衡水）得菲尔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葵花药业集团（衡水）得菲尔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衡水开发区滏阳四路东侧、新区六路以南 ZB-0001 号
3、法定代表人：龙陵
4、注册资本：7,000 万元人民币
5、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 95%，自然人刘海港持股 2%，龙陵持股 1.5%，李洪建

持股 1.5%
6、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生产片剂、硬胶囊剂(含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颗粒剂(含青霉素

类、头孢菌素类 )、散剂、口服混悬剂、小容量注射剂、中药提取物 ;销售公司自产产
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成立日期：2004.08.02
9、财务数据：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单体），资产总额为 36,349.72 万元，负债总额

为 18,604.76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17,744.96 万元， 营业收入为
29,243.26 万元， 利润总额为 6,020.50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680.50 万元。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单体），资产总额为 31,656.92 万元，负债总
额为 14,417.74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17,239.18 万元， 营业收入为
16,854.43 万元， 利润总额为 4,458.12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494.22 万元。

（三）葵花药业集团(冀州)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葵花药业集团(冀州)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衡水市冀州区永兴西路 588 号
3、法定代表人：龙陵
4、注册资本：7,608 万元人民币

5、股权结构：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葵花药业集团（衡水）得菲尔有限公司之全资
子公司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7、经营范围：颗粒剂 .合剂 .口服溶液剂 ,糖浆剂 .栓剂 .软膏剂 .乳膏剂(激素类)生

产、销售(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成立日期：2001.04.27
9、财务数据：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单体），资产总额为 26,261.52 万元，负债总额

为 12,743.93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13,517.59 万元， 营业收入为
19,089.22 万元， 利润总额为 1,635.03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235.26 万元。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单体），资产总额为 21,900.91 万元，负债总
额为 8,674.57�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13,226.34 万元， 营业收入为
8,553.32 万元，利润总额为 954.8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758.29 万
元。

针对上述担保事项，相关子公司小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本公司与相关子公
司小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申请银行授信有利于满足授信子
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被担保人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经营状况良好，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之内。 董事会同意上述子公司
申请授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全
权代表子公司签署上述综合授信及有关担保事项的各项法律文件。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子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决策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要求，有利于子公司生产、经营。 在本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同
时，上述子公司小股东未实施同比例担保，综合考虑本公司的绝对控股地位，对上
述子公司经营及财务能实施有效把控，独立董事认为该事项不会影响公司、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同意公司子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
公司提供担保。

五、法律文件签署的相关情况
公司目前尚未签署本次授信及担保协议，在授信、担保额度及期限内，授权公司

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全权代表子公司签署上述综合授信及有关担保
事项的各项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融资、担保等有关的申请书、合同、
协议等文件）。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止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实际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8,633.92 万元，均

为对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分别为对葵花药业集团（吉林） 临江有限公司担保
4,633.92 万元、对葵花药业集团（襄阳）隆中有限公司担保 9,000 万元，对黑龙江葵
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保 5,000 万元)，合并本次担保金额后，承诺担保金额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比重为 13.33%。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且不存
在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之情形。

备查文件：
1、《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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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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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
事，经审慎、认真的研究，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及事
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的独立意
见

公司子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决策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要求，有利于子公司生产、经营。 在本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同
时，上述子公司小股东未实施同比例担保，综合考虑本公司的绝对控股地位，对上述
子公司经营及财务能实施有效把控，独立董事认为该事项不会影响公司、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同意公司子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
提供担保。

独立董事 ：林瑞超 、李华杰 、崔丽晶
2020 年 2 月 17 日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
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
知于 2020 年 2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 5
人，实际参加董事 5 人（部分董事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萍先
生主持，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

民币 1000 万元及向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申请担保的议案》

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
人民币 1000 万元，借款期限 1� 年。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萍个人无偿为此项借款承担
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拟向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申请为此项借款提供担
保。

审议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向银行借款向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保

证的议案》
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 1000 万

元，拟向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申请为此项借款提供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
司广东丹邦科技有限公司拟就该笔借款事项向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
供反担保保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2 月 18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向银行借款向担保公司提
供反担保保证的公告》。

审议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责任担保及为公司向

银行借款向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保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 1000 万

元，拟向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申请为此项借款提供担保。 公司法定代表
人刘萍个人无偿为此项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并拟就该笔借款事项向深圳市高
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保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
详见 2020 年 2 月 18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向银行
借款提供责任担保及为公司向银行借款向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保证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审议结果：4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刘萍先生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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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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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向银行借款向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保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向银行借款向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保证的议
案》， 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 1000 万
元，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投”）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公
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丹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丹邦”）就该笔借款向高新投
提供反担保保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反担保
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71956268F
3、成立日期：2011 年 04 月 01 日
4、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城东社区深南东路 2028 号罗湖商务中心

3510-23 单元
5、法定代表人：刘苏华
6、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为企业及个人提供贷款担保、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开展再

担保业务；办理债券发行担保业务；兼营诉讼保全担保、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
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自有物业租赁。

8、 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数据：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高新投总资产为
179,466.90 万元， 净资产为 136,771.12 万元，2018 年度的营业收入为 16,009.17 万
元，净利润为 3,784.22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9、上市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广东丹邦与高新投无关联关系。
三、债务人基本情况
1、名称：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32076027R
3、住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园朗山一路丹邦科技大楼
4、法定代表人：刘萍
5、注册资本：54,792 万元

6、成立日期：2001 年 11 月 20 日
7、营业期限：2001 年 11 月 20 日至长期
8、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开发柔性覆合铜板、液晶聚合导体材料，高频柔

性电路、柔性电路封装基板、高精密集成电路、新型电子元器件、二维半导体材料、
聚酰亚胺薄膜、量子碳基膜、多层石墨烯膜、屏蔽隐身膜，提供自产产品技术咨询服
务，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生产经营柔性覆合铜板、液晶聚合导体材
料，高频柔性电路、柔性电路封装基板、高精密集成电路、新型电子元器件、二维半
导体材料、聚酰亚胺薄膜、量子碳基膜、多层石墨烯膜、屏蔽隐身膜。

四、反担保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反担保保证责任。
2、担保保证的范围：担保协议书项下债务人应当承担的全部债务。
3、保证期间：担保协议书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担保协议书约定

债务人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或对债务人的不同债务约定有不同的履行期限的，均
自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具体内容以签订的相关合同为准。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丹邦科技有限公司就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事项向深圳市高新

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保证是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
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事项的内容、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对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不构成损害。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未发生过对外担保事项。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丹邦为公司向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借款人民币 3000 万元向深圳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
担保，累计对外担保 3000� 万元（不含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8�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75%。 公司和公司全资子公司不存在违规担保和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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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责任担保及为公司向银行借款向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保证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责任担保及为公司向银行借款
向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保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 1000 万元，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高新投”）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萍个人无偿为此项借款
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并就该笔借款向高新投提供反担保保证。

刘萍先生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10.1.3� 及 10.1.5� 之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等，刘萍先生属于本公司关联
自然人，本次担保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在关联董事刘萍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
了《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责任担保及为公司向银行借款向担保
公司提供反担保保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取得公
司独立董事的事前同意， 且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没有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自然人：刘萍
性别：男
国籍：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4223271965XXXXXXXX
刘萍先生通过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136,699,600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24.95%，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三、担保及反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萍先生拟无偿为公司以上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萍先生拟就公司以上借款向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提供反担保保证。 1、保证方式：反担保保证责任；2、担保保证的范围：担保协议书
项下债务人应当承担的全部债务；3、保证期间：担保协议书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两年；担保协议书约定债务人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或对债务人的不同债务
约定有不同的履行期限的，均自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具体内容以签订的相关合同为准。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 1000 万元，
由高新投提供担保。 实际控制人刘萍先生无偿为公司以上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也无需公司提供任何反担保。 同时实际控制人刘萍先生就
该笔借款向高新投提供反担保保证，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萍先生无偿为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及为公司

向银行借款向高新投提供反担保保证暨关联交易的事项符合公司利益， 有利于公
司的经营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近十二个月内公司与刘萍先生关联交易情形
近十二个月内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萍先生为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无偿责任担保。

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萍先生无偿为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强
北支行借款人民币 3000� 万元向担保公司提供保证反担保。

除上述关联交易和本次披露的关联交易事项外，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无其他关联
交易事项。

七、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萍先生无偿为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及为公司

向银行借款向高新投提供反担保保证是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有利于公司的
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一致同
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刘萍先生应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萍先生无偿为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及为公司

向银行借款向高新投提供反担保保证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涉
及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股东权益、尤其是中小股东
权益的行为和情况。 本次事项的内容、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7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投票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
席董事 8 人，实际出席董事 8 人，会议由董事长余宇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在青岛市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2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刊登
的《龙大肉食：关于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8）。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在莱阳市设立全资孙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2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刊登
的《龙大肉食：关于出资设立全资孙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9）。

三、备查文件

1、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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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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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资设立全资孙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对外投资概述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莱阳市设立全资孙公司的议案》，公
司全资子公司烟台龙大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大养殖”）拟出资在莱阳市设立
莱阳龙大养殖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

称“孙公司”），注册资本拟为人民币 5,000 万元。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孙公司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孙公司，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龙大养殖出资设立，龙大养殖持

股比例 100%，拟设立的孙公司主要内容如下：
公司名称：莱阳龙大养殖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
住址：莱阳市；
经营范围：饲养、繁育、销售：牲畜；种植、加工、销售：收购粮食。（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以上信息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全资孙公司的设立有利于推动公司养殖板块的区位布局和发展壮大，对公

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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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对外投资概述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青岛市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根
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在青岛市出资设立青岛龙大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

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以下简称“青岛龙大”）。 注册资本拟为 1,000 万元。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由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设立，持股比例 100%，拟设

立的子公司主要内容如下：

公司名称：青岛龙大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人民币 1,000 万元；
住址：青岛市；
经营范围：项目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一般经济信息咨询、企业

管理信息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
以上信息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能够落实公司整体的发展战略与目标，促进公司持续

稳定发展。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7 日


